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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週日晚間，品妤家的電話響起，

她父親接了電話，品妤聽見多次重覆的一句

話：「你頭殼壞去（臺語）！」當品妤的父

親結束對話後，嘆了一口氣！從他無奈的

表情中，品妤猜想一定是同工之間有什麼衝

突；於是品妤問父親：「發生了什麼事？」

父親告訴品妤，剛剛有一位與他很要好的老

信徒，打電話來嗆他，說：「只要你負責

人在任的一天，我就不會做聖工！」品妤

的父親勸告他：「你頭殼壞去，你聽別人的

謠言，誤會我了，就算我在教會做事有錯，

但做聖工是你與神的關係，怎麼可以因為人

而不做工，這樣是你頭殼壞去。」「頭殼壞

去」是閩南語的本土話，意思是你搞不清楚

狀況，但屬於比較負面的評論。這位來電的

老弟兄氣憤地告訴品妤父親：「我很清醒，

反正你做了這種事，你在任的一天，我就不

會做聖工。」說完就直接掛電話。

有一次，父親告訴品妤，他曾在做工

時，被其他同工用三字經罵他；品妤認為已

經很誇張了，竟然還有這麼沒有理性的人，

用這樣的方式來嗆神的工人，不知神聽見了

嗎？這件事發生在晚上接近8點的時間，隔

天清晨，來嗆聲的這位信徒，清晨6點多開

車出門，一出巷口，就與一臺計程車擦撞，

不知為什麼，計程車司機就把他打到腦震盪

送醫。品妤的父親當天趕往醫院探望，回家

時他告訴品妤：「我昨天才講頭殼壞去，一

早他就頭殼壞去（腦震盪），真嚇人！神的

工人講話要很謹慎，神會按我們說的話應

驗。」這件事讓品妤的父親得到很大的教

訓，那時他特別提醒品妤，如果有一天，妳

有機會為主工作時，妳要非常謹慎，神的工

人有神的權柄，不要咒詛別人，神會成全

的。品妤的父親用「頭殼壞去」是閩南話慣

用語，但神卻讓它真的發生；只是這位聽信

謠言而反應激烈的同工，也得到了神的「回

應」。

品妤的父親當教會的帶領者時，受過很

多委屈，但品妤看見他是越來越謙卑；從很

有個性、很有想法，到「順其自然」。每當

品妤有教會的問題去詢問他時，他會告訴品

妤，聖經講的，人不容易做到！他以前也問

過教會的長老，長老說：「當你碰到無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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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事奉的過程中， 

決的事，就順其自然。」實際上，順其自然

講的是：順服神！當品妤自己有機會為主事

奉時，才有如此的體悟。

在教會越資深，越會對教會的事務有很

多意見，因為這些資深的信徒，也有很多

的事工經驗，很想來指導比他年輕的同工該

怎麼做。除了信徒之外，有些是資深的聖職

人員，或有經驗的教會帶領者。難道與神同

工的人，就必須蒙受冤屈嗎？但就如聖經所

說：「親愛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寧可讓

步，聽憑主怒（或作：讓人發怒）；因為經

上記著：主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羅

十二19）。雖然主會伸冤，但有時不是馬

上伸冤，我們必須忍耐一段時間，這段時間

可能就是我們的操練，並不好受。有時我們

覺得自己是為真理爭辯，為事工的未來而直

言，只是人若含著血氣，很多說出來的話，

或做出來的事，並不會造就人。

保羅曾說他是個罪魁，因為他熱心逼迫

基督徒，耶穌用四面的光照他，他知道這光

不尋常，他說：「主啊！祢是誰？」「主」

是猶太教稱呼神的用語，大衛王也稱神為

「主」。耶穌告訴他：「我就是你逼迫的耶

穌，你用腳踢刺是難的」（徒二六14）。耶

穌用「用腳踢刺」來形容一個人在阻擋神，

用腳踢刺一定會受傷，是自找麻煩，自討苦

吃；如果我們在教會，亂傳謠言或製造紛

爭，甚至逼迫神的工人，那就是用腳踢刺，

是在挑戰神。神如何調整用腳踢刺的人？這

是神的範疇，我們不會知道，但可能有好的

結局，也可能是眾人的警惕的悲慘事件。

有一位同工，他的事業正起步不久，公

司業務很忙，常常需要到國外出差。由於他

被選為教會的帶領者，基於對主的事奉又不

敢推辭，正處於兩難之間；所以他常告訴其

他同工，希望為他多多擔待，當他不在時，

能多協助他。同工本該彼此支援，其他同工

也了解他的情況，讓他比較放心一點。隔一

年，換了一位駐牧傳道，傳道來了不久，發

現了這種情況，於是在與信徒相處談話間，

對他有些意見，用「不適任」的評語，造成

他的內心相當憤怒。

這位同工在幾週後的時間，因為被提到

不適任，內心非常不平，甚至萌生反彈之

意，想借題發揮，對抗傳道的想法。幾天

後，品妤在教會碰到他，品妤很直接地告訴

這位同工：「您如果反彈傳道，就是在阻

擋神的工作！」他訝異地問品妤：「為什

麼？」品妤告訴他：「我認為您是一位很有

恩賜的同靈，我甚至認為您未來有機會被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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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神的憐憫，

那他的事奉並不是事奉， 

只是個位置而已。

不知道神的愛， 



立執事，可以有更多作工的機會。如果您因

此事成為敗筆，在您服事的路上產生很多的

阻礙，不如忍一忍、順服神，您在未來的事

奉之路，才不算是阻擋神的工。」這位同工

平靜了，也把工作辛苦地做完；十多年後，

他被提名按立執事。看見他能為主忍耐，不

為自己伸冤，現在發揮恩賜造就教會，品妤

真替他高興，也感謝主的恩典。

「人的怒氣並不成就神的義」（雅一

20）。我們在教會為主事奉，有時候會忘記

我們的身分與角色――我們就只是無用的僕

人，做我們應分做的（路十七10），我們

是神的工作（弗二10），我們是與神同工

（林後六1）。當我們為自己爭取時，看見

的是我們自己；當我們評論別人時，我們也

是用自己的觀點在做判斷。神在天上會怎麼

看？我們想過嗎？神怎麼看你（妳）與「他

（她）」？神喜歡我們製造教會的混亂衝突

嗎？何況我們有些人，可能還是教會事工的

帶領者或推動者。耶穌被猶大所賣，當被人

捉拿時，門徒西門用刀削了官兵的耳朵，主

對他說：「收刀入鞘吧！凡動刀的，必死在

刀下」（太二六52）。每當我們在教會服事

中帶著血氣時，我們真該好好想想，我們到

底是在氣什麼？是為了我們的面子嗎？是為

了教會的發展有問題嗎？還是為了做工的果

效？或是……？

約拿書中的約拿先知，被神吩咐傳警告

給尼尼微城，先知抗拒而逃往另一個方向

「他施」。神要他往東，他偏往西，因為先

知生氣了；他氣的是，尼尼微人是我們的敵

人，憑什麼要救他們？然而，神用大風浪讓

他被人丟進海裡，安排大魚吞了他，再將他

救起，讓他反省。約拿不情願地去傳警告，

由於尼尼微全城的人都悔改，神改變心意不

滅尼尼微人。約拿更加火大，神出爾反爾，

說話不算話；神用蓖麻樹一天的生長及死亡

告訴約拿，神對生命的看法。約拿卻因蓖麻

樹枯乾被曬得頭昏，對神發怒說：「我死了

比活著還好！」神對約拿說：「你因這棵蓖

麻發怒合乎理嗎？」他說：「我發怒以至於

死，都合乎理！」（拿四8-9）。神最後對

約拿說：「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

手右手的有十二萬多人，並有許多牲畜，我

豈能不愛惜呢？」（拿四11）。神的旨意是

要人回轉，人卻不懂，這就是神的憐憫。

一個為主事奉的人，如果在事奉的過程

中，不知道神的憐憫，不知道神的愛，那

他的事奉並不是事奉，只是個位置而已。神

要約拿作工，他卻遠離神，想跑得遠遠的，

忘了自己先知的職分；自以為了不起，自以

為有智慧。若是我們所做的工，缺乏了愛，

只想到了自己，看起來我們為教會做了很多

事，看起來我們很熱心，看起來我們很有恩

賜，卻沒有愛！那就是保羅說的「鳴的鑼，

響的鈸」（林前十三1）。我們以為大發熱

心，卻是遠離神的旨意，讓我們無法進入信

仰更深之處，更明白神。做聖工不但對自己

沒有造就，若是因為人的怒氣，用腳踢刺得

罪了神，破壞了教會的和睦與成長，若神要

追討，發生憾事，那就相當不值得了。

我們心中有哪一件事，對同工有意見

嗎？有哪一件事，我們想爭回什麼嗎？求神

給我們智慧處理，用聖靈帶領我們，以免用

腳踢刺，得不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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